
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武漢肺炎）疫情相關差勤措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【人事室關心您】 109.3.9 更新 

因應國際武漢肺炎疫情發展，目前已將中港澳、韓國、義大利、伊朗列為旅遊疫情建議

第三級警告；日本、新加坡、法國、德國、西班牙列第二級警示；泰國列第一級注意。 

宜蘭縣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同仁管制前往第三級警戒區(大陸、香港、澳門、韓國、義大

利、伊朗)，至於第一、二級警戒區(日本、新加坡、法國、德國、西班牙，包含轉機)返國者，

回國後需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，除因公奉派前往外，若非必要，避免前往，如仍前往者，

屬可歸責當事人情形，不核給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計算之病假。如需請假，依各類人員

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、事假、病假或加班補休等假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<資料來源:宜蘭縣政府人事處> 

法國、德國、 
西班牙 



 

 

 

 

 
     <資料來源:教育部> 

 

 

 

 



 

<資料來源: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> 

 

 

 

 

 

 


